
五
二

專
題
報
導

車
輛
發
生
失
竊
是
民
眾
之
﹃
痛
﹄，
失
竊
後
又
遭
歹
徒
勒
贖
恐
嚇
，
更
是
民
眾
之
﹁
苦
﹂，
民
眾
極
盼
望
政
府
提
出

有
效
之
防
制
方
法
，
目
前
只
能
依
賴
警
察
追
回
失
竊
車
一
途
。

台
灣
地
區
竊
盜
犯
罪
發
生
數
，
歷
年
來
�
居
各
類
刑
案
之
首
，
危
害
民
眾
財
產
深
鉅
，
而
且
犯
罪
模
式
已
由
農
業

社
會
時
期
﹁
偷
雞
摸
狗
﹂
之
個
人
單
純
犯
行
，
演
變
至
今
具
有
組
織
化
、
機
動
化
、
國
際
化
之
集
團
犯
罪
；
由
內
政
部

統
計
資
料
得
知
，
台
灣
地
區
汽
車
竊
盜
案
件
九
十
三
年
約
發
生
五
○
、
七
一
九
件
；
機
車
竊
盜
案
件
約
發
生
一
六
六
、

四
五
七
件
，
九
十
四
年
一
至
六
月
份
汽
車
失
竊
二
四
、
四
六
一
件
，
機
車
失
竊
六
○
、
六
六
三
件
，
這
些
數
字
看
起
來

就
令
人
咋
舌
，
更
遑
論
其
財
產
損
失
的
數
字
有
多
少
？

其
侵
害
結
果
不
僅
可
能
造
成
民
眾
財
產
上
巨
額
損
失
，
在
心
理
上
，
也
造
成
人
民
對
犯
罪
的
恐
懼
感
及
生
活
上
不

安
全
感
，
更
造
成
產
物
保
險
業
經
營
上
的
困
難
，
更
嚴
重
影
響
社
會
治
安
。

產
險
公
會
於
本
年
六
月
十
七
及
七
月
二
十
二
日
於
台
北
及
台
南
地
區
舉
辦
二
場
﹁
汽
車
防
竊
研
討
會
﹂，
特
邀
台

灣
板
橋
地
方
法
院
檢
察
署
陳
銘
祥
檢
察
官
、
內
政
部
警
政
署
保
三
總
隊
第
一
大
隊
張
雲
翔
組
長
及
台
北
縣
警
察
局
永
和

分
局
糠
玉
奇
副
組
長
等
人
，
針
對
﹁
車
輛
失
竊
後
相
關
法
律
問
題
﹂、
﹁
如
何
防
制
汽
、
機
車
失
竊
後
走
私
出
口
﹂、

﹁
汽
、
機
車
竊
盜
之
發
生
偵
辦
﹂
等
議
題
進
行
討
論
，
並
尋
求
共
同
積
極
防
制
及
嚇
阻
竊
盜
犯
罪
措
施
。
謹
就
其
討
論

內
容
摘
述
如
後
：

壹
、

汽
、
機
車
竊
盜
案
件
之
發
生
偵
辦

一
、

汽
車
竊
盜
案
件
類
型
之
歷
史
演
變
：

加
強
警
民
合
作
，
防
制
﹁
汽
車
竊
盜
﹂
犯
罪

／

黃

淑

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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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三

（　一　）　
早
期
汽
車
竊
盜
基
本
類
型
：

1  .  
汽
車
竊
盜
︵
解
體
、
竊
取
車
內
零
件
、
音
響
、
氣
囊
及
引
擎
室
零
件
︶

2  .  
借
屍
還
魂

3  .  

車

這
類
型
之
竊
盜
案
件
，
一
直
到
今
日
仍
持
續
進
行
犯
案
中
，
因
為
牽
涉
到
市
場
零
件
管
制
、
流
通
、
價
格
差
異
及

民
眾
需
求
、
經
濟
考
量
等
因
素
，
該
等
竊
盜
類
型
仍
持
續
居
高
不
下
。
目
前
歹
徒
不
僅
針
對
保
險
公
司
，
做
為
索
取
求

償
唯
一
對
象
，
對
銀
行
、
車
行
、
當
鋪
業
者
、
法
拍
中
心
等
車
輛
可
流
通
之
場
所
，
亦
成
為
竊
賊
圖
利
的
對
象
。

依
警
方
受
理
汽
車
竊
盜
案
件
中
，
有
多
起
係
涉
及
誣
告
、
偽
造
文
書
詐
騙
保
險
金
及
恐
嚇
等
案
；
是
歹
徒
索
求
進

行
詐
騙
的
技
倆
對
象
。

（　二　）　
現
行
汽
車
竊
盜
基
本
類
型
：

現
在
犯
罪
集
團
的
犯
罪
模
式
，
從
偽
造
證
件
、

車
、
借
屍
還
魂
車
、
詐
騙
保
險
金
、
到
尋
找
人
頭
帳
戶
與
人
頭

車
主
，
以
現
金
購
買
實
車
、
臨
時
車
等
，
再
向
保
險
公
司
投
保
高
額
保
險
金
。

這
種
由
亂
槍
打
鳥
隨
機
取
樣
，
到
完
全
整
合
成
為
組
織
化
的
運
作
模
式
，
已
成
為
現
在
犯
罪
趨
勢
，
並
有
擴
大
之

危
機
；
警
方
認
為
，
這
類
犯
罪
集
團
迅
速
成
型
，
與
金
融
監
督
機
制
及
監
理
站
、
警
方
控
管
制
度
出
現
問
題
，
有
關
諸

如
人
頭
帳
戶
、
貪
圖
小
利
、
監
警
互
動
等
問
題
，
造
就
竊
盜
集
團
蛻
變
為
﹁
詐
竊
合
一
﹂
之
新
趨
勢
。
雖
這
些
竊
盜
案

件
在
日
後
有
可
能
破
獲
，
但
車
體
已
被
毀
損
，
如
何
遏
止
歹
徒
的
竊
盜
詐
騙
，
並
讓
失
竊
愛
車
順
利
返
回
，
是
民
眾
的

最
終
期
盼
。

二
、
由
行
政
介
入
談
機
車
竊
盜
之
防
制
成
效
：

早
期
機
車
竊
盜
由
單
純
的
機
車
解
體
、
環
保
廢
料
出
口
、
借
屍
還
魂
︵
引
擎
號
碼
磨
滅
重
打
︶、
重
型
機
車
以
零

件
進
出
口
、
到
今
日
的
套
裝
頂
替
，
發
明
機
車
引
擎
紋
身
及
多
一
組
車
身
號
碼
；
根
據
內
政
部
警
政
署
資
料
統
計
，
九

十
二
年
機
車
竊
盜
案
共
一
八
二
、
二
三
三
件
，
九
十
三
年
為
一
六
六
、
四
五
七
件
，
下
降
八
．
六
六
％
，
而
九
十
四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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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至
六
月
機
車
竊
盜
為
六

○
、
六
六
三
件
，
較
九
十
三

年
一
至
六
月
七
八
、
七
九
三

件
下
降
二
三
．
○
一
％
。

實
際
上
，
汽
車
失
竊
情

形
並
無
明
顯
之
改
善
，
主
要

是
交
通
部
自
九
十
四
年
四
月

一
日
起
監
理
站
配
合
警
方
人

員
實
施
交
通
稽
查
，
對
六
年

以
上
機
車
強
制
檢
驗
之
措

施
，
並
針
對
套
裝
頂
替
之
新

款
舊
車
，
施
以
道
路
交
通
處

罰
條
例
第
十
六
條
及
第
十
八

條
之
處
罰
，
並
強
制
以
道
路

交
通
安
全
規
則
第
四
十
五
條

強
制
檢
驗
，
發
揮
預
期
成

效
；
未
來
失
竊
率
是
否
回

升
。
建
議
採
用
機
車
引
擎
規

格
之
變
更
，
及
引
擎
位
置
之

變
動
的
控
管
方
式
，
以
能
降

低
失
竊
率
。

五
四

九十二年度汽機車竊盜案發生數、破獲數、破獲率統計表

九十三年度汽機車竊盜案發生數、破獲數、破獲率統計表

九十四年一至六月汽機車竊盜案發生數、破獲數、破獲率統計表

▲資料來源：內政部警政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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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如
何
防
制
汽
、
機
車
失
竊
後
走
私
出
口

國
內
竊
車
集
團
將
竊
取
之
汽
、
機
車
，
除
改
、
變
造
銷
售
二
手
市
場
外
，
部
份
利
用
貨
櫃
出
口
，
以
海
運
方
式
運

往
中
國
大
陸
、
東
南
亞
及
非
洲
國
家
銷
贓
；
邇
來
海
關
實
施
﹁
海
運
貨
櫃
通
關
自
動
化
﹂
措
施
，
一
些
贓
車
集
團
，
透

過
報
關
行
以

網
路
系
統
快
速
通
關
之
漏
洞
，
利
用
貨
櫃
大
量
出
口
贓
汽
、
機
車
，
致
使
國
內
汽
、
機
車
失
竊
案
件

居
高
不
下
。

警
察
機
關
依
法
執
行
﹁
進
口
貨
櫃
﹂
之
安
全
檢
查
工
作
﹁
出
口
貨
櫃
﹂
由
海
關
執
行
，
為
落
實
政
府
整
頓
治
安
之

政
策
，
及
貫
徹
﹁
全
民
拼
治
安
專
案
﹂，
對
於
如
何
防
杜
竊
車
集
團
利
用
貨
櫃
出
口
贓
車
，
阻
絕
銷
贓
於
關
口
，
列
為

警
方
首
要
工
作
之
一
。

一
、
利
用
貨
櫃
出
口
贓
車
之
模
式

（　一　）　
冒
用
績
優
廠
商
名
義
，
矇
混
出
口
：
由
於
海
關
對
績
優
廠
商
查
驗
比
率
偏
低
，
竊
盜
集
團
，
運
用
績
優
廠
商
名

義
將
贓
車
置
於
貨
櫃
內
矇
混
出
口
。

（　二　）　
虛
設
公
司
行
號
，
虛
報
貨
名
闖
關
出
口
：
以
空
頭
公
司
登
記
營
業
項
目
申
報
出
口
，
實
為
夾
藏
國
內
失
竊
贓
車

出
口
。（　三　）　

化
整
為
零
：
竊
盜
集
團
將
贓
車
拆
解
為
零
件
，
將
車
身
引
擎
等
拆
卸
分
裝
、
夾
藏
於
其
他
合
法
申
報
貨
櫃
出

口
，
到
達
目
的
地
後
再
組
裝
出
售
。

（　四　）　
以
合
法
掩
護
非
法
，
報
廢
機
車
夾
藏
國
內
九
成
新
機
車
出
口
。

二
、
查
緝
作
為

（　一　）　
針
對
建
檔
貨
櫃
場
、
報
關
業
、
理
貨
業
及
海
運
公
司
等
相
關
業
者
歷
年
來
曾
涉
及
利
用
貨
櫃
出
口
贓
車
案
件
，

採
用
風
險
管
理
指
派
專
人
全
面
加
以
監
控
。

（　二　）　
對
有
利
用
貨
櫃
出
口
贓
車
之
公
司
行
號
、
個
人
建
立
靜
態
資
料
，
並
將
其
活
動
、
交
往
情
形
，
聲
請
電
信
監
察

長
期
監
控
。

（　三　）　
指
派
專
人
與
貨
櫃
站
管
制
人
員
密
切
協
調
聯
繫
，
針
對
出
口
貨
櫃
進
站
清
單
、
裝
櫃
清
單
、
運
送
司
機
、
重

五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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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
、
載
運
目
的
地
加
以
清
查
分
析
。

（　四　）　
為
配
合
快
速
通
關
及
政
府
簡
政
便
民
之
政
策
，
購
置
機
動
式
海
運
貨
櫃
檢
查
儀
。

參
、
車
輛
失
竊
後
相
關
法
律
問
題

機
車
失
竊
及
詐
欺
案
件
困
難
原
因
探
討

一
、
刑
事
訴
訟
及
相
關
法
規
修
訂

1  .  
檢
察
官
舉
證
責
任
加
重
︵
刑
事
訴
訟
法
第
一
六
一
條
第
一
項
檢
察
官
就
被
告
犯
罪
事

實
，
應
負
舉
證
責
任
，
並
指
出
證
明
方
法
︶

2  .  
被
告
無
罪
推
定
、
保
持
沉
默
及
辯
解
權
︵
刑
事
訴
訟
法
第
一
五
四
條
第
一
項
被
告
未
經

審
判
證
明
有
罪
前
，
推
定
其
無
罪
、
九
五
條
︶

3  .  
偵
查
中
被
告
羈
押
權
、
偵
查
中
搜
索
權
、
監
聽
權
由
法
官
裁
定
核
准
︵
刑
事
訴
訟
法
第

一
○
一
條
第
一
項
、
一
二
八
條
、
通
訊
保
障
及
監
察
法
第
五
條
︶

4  .  
交
互
詰
問
制
度
實
施
︵
刑
事
訴
訟
法
第
一
六
六
條
至
一
六
七
條
之
七
︶

二
、
案
件
龐
雜
、
繁
瑣

1  .  
警
方
不
堪
負
荷
，
常
以
各
種
方
法
隱
藏
此
類
犯
罪

2  .  
法
院
常
輕
判
、
甚
或
以
贓
物
罪
、
侵
占
遺
失
物
罪
量
處
較
輕
之
罪
刑
，
且
很
少
宣
告
強

制
工
作

肆
、
結
論
：

犯
罪
之
態
樣
正
是
反
映
出
社
會
現
象
，
尤
其
是
面
臨
經
濟
不
景
氣
，
失
業
率
高
的
台
灣
當

前
社
會
，
騙
人
與
被
騙
都
成
為
台
灣
社
會
司
空
見
慣
之
事
；
近
兩
年
來
保
險
犯
罪
案
件
較
以
往

略
為
縮
減
，
但
保
險
犯
罪
已
有
走
向
集
團
化
、
組
織
化
及
專
業
化
趨
勢
，
對
於
社
會
治
安
造
成

相
當
程
度
的
危
害
，
更
造
成
產
物
保
險
業
者
經
營
的
困
難
。
相
對
的
，
也
影
響
汽
車
銷
售
品
牌

形
象
的
低
落
，
更
嚴
重
危
及
人
民
生
命
財
產
的
安
全
，
失
竊
車
輛
之
民
眾
皆
是
被
害
人
。

︵
本
文
作
者
：
產
險
公
會
汽
車
險
委
員
會
組
長
︶

五
六

▲產險公會秘書長沙克興期許加強汽車防竊措施。 ▲學員聆聽講師闡述打擊汽車防竊之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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